
警察機關協助處理虐殺動物案件作業程序 
一、依據： 

(一) 動物保護法第 6、23、25、27 之 1、30、31 條。 

(二) 刑事訴訟法第 228、229、230、231、240、241、242 條。 

(三)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 

 (四) 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 

 (五) 行政罰法第 34 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流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會同 

 

 

一、受理階段： 
值班員警 受理報案 

(一)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通知巡邏或備勤人員至現場處理。 

(三)若屬他轄案件者，依單一窗口相關規

定通報(函)請管轄分局偵辦。 

(四)通知地方農政單位至現場處理。 

 

二、處理階段： 

(一)狀況回報： 

    處理人員到達現場後，保全現場相關

跡證，初步蒐證後，回報狀況。 

(二)調查處理： 

1.主管機關至現場後，由農政單位確

認違法事實，會同訪談現場目擊證

人（報案人）及調查必要之證據。

2.現場動物受虐情形、受毒物毒害情

形等狀況應全程蒐證。 

3.蒐證時應注意動物是否死亡（如未

死亡，由獸醫救治）、肢體殘缺情

形及重要器官受傷等情形。 

4.如需依法聲請搜索票時，檢具相關

事證，陳報分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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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結果處置： 違反行政罰 

行政調查 

農政單位 

行政處分 

違反刑事罰 
     彙整相關人證、物證資料，由農政

單位初步認定案件性質： 

    1.違反行政罰：相關資料、跡證由

農政單位帶回，依法裁處，並將

處理情形登載於工作紀錄簿。 

    2.違反刑事罰： 

    （1）農政單位彙整相關人證、物證

資料，進行調查，調查期間如

需承辦分局協助事項，農政單

位得請求承辦分局提供必要

之偵查。確認嫌疑人後，依據

刑事訴訟法由農政單位向地

檢署或警察機關告發，進入刑

事偵查程序。 

    （2）有關行為人違反該法之累犯加

重規定（5 年內再次違反同法

相關規定，應處「刑事罰」

者），因警察機關無行政裁處

資料，應由農政單位查證，並

認定是否處「刑事罰」。 

 

調查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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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單： 

（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搜索扣押筆錄。 

（三）逮捕通知書。 

（四）筆錄。 

（五）陳報單。 

（六）解送人犯報告書。 

（七）刑案紀錄表。 

（八）工作紀錄簿。 

 

注意事項： 

一、動物保護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動物保護法第 2條）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設置動物保護專線 0800231532（上班時間），各警察單位

就地方農政單位應建立緊急聯絡窗口，俾遇案聯繫。 

三、有關農藥毒殺貓狗案件，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就常見劇毒農藥均有建檔管制，

，對於貓狗疑似遭農藥毒殺案件，該局均有農藥解毒劑可提供解毒，並協助

負責鑑定何種藥物毒殺，俾利追蹤毒物來源。 

四、違反「動物保護法」涉及行政刑罰部分（該法 25 條、27 條之 1、30 條、31

條），該當違法構成要件應由農政單位作專業認定。 

 
 

相關條文 
動物保護法： 

第 6 條 

任何人不得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第 23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動物保護檢查員，並得甄選義務動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

檢查工作。 

動物保護檢查員得出入動物比賽、宰殺、繁殖、買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場所、訓練、動物

科學應用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法規定之有關事項。 

對於前項稽查、取締，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行職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必要

時，得請警察人員協助。 

為期本法之有效實施，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積極推動動物保護有關工作。 

第 25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名稱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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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或第六條規定，故意使動物遭受虐待或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 

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

物。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情節重大或二年內再犯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五年再違反第一項各款情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27 條之 1 
散布、播送或販賣違反第六條、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文字、圖畫、 

聲音、影像、電磁紀錄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賞、聽 

聞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但為供學 

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不在此限。 

第 30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使其所飼養動物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而未

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違反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棄養動物而未致有破壞生態之虞。 

三、違反第六條規定，惡意或無故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受傷或罹病動物，飼主未給與必要之醫療，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物。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未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殺數量過賸之動物。 

七、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宰殺動物相關準則宰殺動物。 

八、違反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禁止之方法捕捉動物。 

九、違反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製造、販賣、陳列或輸出入獸鋏。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寵物繁殖或買賣業者於寵物買賣交易時，拒未提供購買者

有關寵物資訊之文件。 

十一、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四項規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者於電子、平面、電信網路及

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未標示其許可證字號。 

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致動物重傷或死亡，或五年內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情事二次以上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1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拒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一、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經職前講習結業取得證書即執行動物運送業務。 

二、運送人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每二年未接受主管機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在職講習。 

三、運送人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運送工具或方式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未基於動物健康或管理上之需要施行動物醫療及手術。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具獸醫師資格非因緊急情況宰殺寵物。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未由獸醫師或未在獸醫師監督下宰殺動物。 

七、飼主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

失或死亡登記期限之規定，經勸導拒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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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飼主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使寵物無七歲以上人伴同，出入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經勸導拒不改善。 

五年內違反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一情事二次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事訴訟法 

第 228 條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

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 

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

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

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九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用之 

第 229 條 

下列各員，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 

一、警政署署長、警察局局長或警察總隊總隊長。 

二、憲兵隊長官。 

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相當於前二款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 

前項司法警察官，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除有

特別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察官。但檢察官命其解送者，應即解送。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不得解送。 

第 230 條 

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 

一、警察官長。 

二、憲兵隊官長、士官。 

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官之職權者。 

前項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

警察官。 

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第 231 條 

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一、警察。 

二、憲兵。 

三、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之職權者。 

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 

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第 240 條 

不問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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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1 條 

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第 242 條 

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其以言詞為之者，應制作筆錄。為便

利言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發見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係告訴乃論之罪而未經告訴者，於被

害人或其他得為告訴之人到案陳述時，應訊問其是否告訴，記明筆錄。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四十三條之規定，於前二項筆錄準用之。 

 

警察職權行使法 

第 28 條 

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行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行為或

事實狀況，得行使本法規定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 

警察依前項規定，行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不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 

 

行政程序法 

第 19 條 

行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行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行政機關執行職務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向無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 

一、因法律上之原因，不能獨自執行職務者。 

二、因人員、設備不足等事實上之原因，不能獨自執行職務者。 

三、執行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不能獨自調查者。 

四、執行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料，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 

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行，顯較經濟者。 

六、其他職務上有正當理由須請求協助者。 

前項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 

被請求機關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拒絕之︰ 

一、協助之行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不得為之者。 

二、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行者。 

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理由不能協助者，得拒絕之。 

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行政協助之義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理由通知請求協助機關。請求

協助機關對此有異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機

關決定之。 

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行政協助所需費用。其負擔金額及支付方式，由請求協助

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議不成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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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罰法 

第 34 條 

行政機關對現行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人，得為下列之處置： 

一、即時制止其行為。 

二、製作書面紀錄。 

三、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行為且情況急迫者，得使用強制力排除其抗拒。 

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導無效，致確實無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

得令其隨同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其不隨同到指定處所接受身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強

制為之。 

前項強制，不得逾越保全證據或確認身分目的之必要程度。 

 




